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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须提供如下资料复印件附在本页或次页，复印件须加盖投标人公章：

一、电子保函形式：

1、投标人基本户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有银行盖章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复印

件；

2、系统的电子保函打印件。

二、转账形式：

1、投标人基本户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有银行盖章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复印

件；

2、投标人从基本户转账投标保证金凭据复印件。

备注：上述资料，联合体投标的，由牵头方提供。



| 投标保函
保函编号：   HH20251218072426          

查询代码：       2IIX386V6P                 

     ******   （招标单位/受益人）： 

鉴于   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投标人”）拟通过 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交易中心）

参加贵方编号为         ******   的   ******  （以下简称“本项目”）投标，根据本项目招标文件，

投标人参加投标时应向贵方缴纳投标保证金，且可以投标保函的形式代替缴纳投标保证金。应投标人的申

请，我方以保证的方式向贵方提供如下投标保证金担保：

一、保证责任的情形及保证金额

（一）投标人出现下列任意情形，受益人在投标有效期内要求投标人承担责任的，我方承担保证责任：

1、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投标的；

2．中标后投标人无正当理由未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内与招标人签订项目合同；

3．招标文件规定的不应退还投标人投标保证金的其他情形。

（二）我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高金额为人民币   70000.00  元（大写  柒万元整  ），即本项目的投标保

证金金额。

二、保证的方式及保证期间

我方保证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我方的保证期间为：30日，即自本保函生效之日起至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届满后  30  日，投标有

效期延长的，本保函的保证期间做相应调整，但最晚不晚于  2026 年 12 月 18 日 止。

三、承担保证责任的程序

1．贵方要求我方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在本保函保证期间内向我方送达书面索赔通知。索赔通知应写明要求

索赔的金额，支付款项应到达的账号，并附有证明投标人发生我方应承担保证责任情形的证明材料。

2．我方在收到索赔通知及相关证明材料后，在 1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符合应承担保证责任情形的，我

方应在审查结束后的 3个工作日内按照本保函的承诺承担保证责任。

四、保证责任的解除

1．保证期间届满贵方未向我方书面主张保证责任的，自保证期间届满次日起，我方保证责任自动解除。

2．我方按照本保函向贵方履行了保证责任后，自我方向贵方支付（支付款项到达贵方账户）之日起，保证

责任解除。

3．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出现我方保证责任解除的其它情形的，我方在本保函项下的保证责任亦解除。

五、免责条款

1．依照法律规定或贵方与投标人的另行约定，全部或者部分免除投标人投标保证金义务时，我方亦免除相

应的保证责任。

2．因贵方原因致使投标人发生本保函第一条第（一）款约定情形的，我方不承担保证责任。

3. 因不可抗力造成投标人发生本保函第一条约定情形的，我方不承担保证责任。

4. 贵方或其他有权机关对招标文件进行任何澄清或修改，加重我方保证责任的，我方对加重部分不承担保

证责任。

六、争议的解决

因本保函发生的纠纷，由贵我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诉讼管辖地法院为我

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七、保函的生效

本保函自加盖我方电子印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保证人：瀚华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18 日

                                                             

验真二维码
验真二维码验证保函真伪：

1、请登录瀚华金融官网 https://hhyl.hanhua.com/，点击首页的“保函服务”，选择保函

验真，输入保函编号和企业名称查询。 

2、请用微信扫描左侧二维码进行保函真伪查询。                                                                             

https://hhyl.hanhua.com/








①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②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③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表 7-4 项目管理机构

表 1：项目管理机构组成表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称
执业或职业资格证明 备注

证书名称 级别 证号 专业

工程

总承

包项

目经

理

杨佳

荣

5107261987

07066010

/ 建造师证

/安全生

产考核合

格证（B

证）

一级 贵

151202120

2203421/

黔 建 安

B(2023)00

86184

市政公

用工程、

建筑工

程

项目

设计

负责

人

史锋 6101121976

10130512

高级

工程

师

建筑师证 一级 200611029

84/ZGB070

20572

建筑设

计

项目

施工

负责

人

杨佳

荣

5107261987

07066010

/ 建造师证

/安全生

产考核合

格证（B

证）

一级 贵

151202120

2203421/

黔 建 安

B(2023)00

86184

市政公

用工程、

建筑工

程

项目

施工

技术

负责

人

程烈

剑

4307211985

12096410

工程

师

职称证 中级 B06243991

01023543

市政公

用工程

安全

负责

人

罗少

斌

2109211994

01284333

/ 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

证（C3证）

/ 黔建安

C3(2024)0

007525

/

质量

负责

周志

龙

4409231988

1013445X

/ 岗位证 / 230103060

0270555

市政





参加商务标评分人员

项目设计负责人







施工员







安全员







质量员







资料员







材料员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杨佳荣业绩















































无在建承诺书

我公司在此承诺，我方拟派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兼任项目施工负责人） 杨佳荣 ，

现阶段没有担任任何在建工程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

投标人：（主）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中亿国际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日期： 2025 年 12 月 25 日





















































八、投标人曾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项目名称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乡村“精彩 100 里”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二期)设计施工总承包
备注

项目所在地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

发包人名称 茂名市茂南区农业农村局

发包人地址 /

发包人电话 0668-2827166

项目规模

招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村庄风貌提升、外

立面改造、土地治理及配套设施、碧道提升及

配套设施、路面黑底化、雨水排水、污水排水、

拆除路面兼硬底化、村道巷道改造及其配套设

施工程等。

合同金额 47262890.63 元

开工日期 2024.01.18

交工日期 2024.07.10

承担的工作 本项目的设计、施工、保修期修复任务。

工程质量要求 合格

项目经理/项目设计负责人 翁婷

项目施工负责人 翁婷

总监理人及电话 /

项目描述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村庄风貌提升、外立

面改造、土地治理及配套设施、碧道提升及配

套设施、路面黑底化、雨水排水、污水排水、

拆除路面兼硬底化、村道巷道改造及其配套设

施工程等。

备注 施工单位业绩1

注：1、每张表格只填写一个项目，并标明序号。

2、本表填写与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设计业绩商务评分相关的项目业绩。



































八、投标人曾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项目名称
云南省腾冲市槟榔江水牛保种场建设项目

设计施工一体化（EPC）
备注

项目所在地 腾冲市中和镇大村社区

发包人名称
腾冲市巴福乐槟榔江水牛良种繁育有限公

司

发包人地址 腾冲市中和镇大村社区

发包人电话 0875-5891200

项目规模 建安工程费为1021.49万元

合同金额 设计费：218008.44 元

开工日期 2023年11月27日

交工日期 2024年12月31日

承担的工作 施工、设计部分

工程质量要求

设计部分：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相关标准和

规范，确保成果资料完整、真实准确、清晰

有据，并须一次通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

批：施工部分：确保工程施工一次性验收合

格。

项目经理/项目设计负责人 潘銮银/史锋

项目施工负责人 /

总监理人及电话 /























十一、投标人声明
关于遵守招标文件和履行施工合同的声明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及招标监管机构：

本公司就参加的 高州市镇圩提升改造建设项目—高州市东岸镇圩提升改造

建设项目（三线整治项目总承包）投标工作，作出郑重声明：

一、若成为本工程的中标人，我公司将严格遵守招标文件和履行工程总承包

合同的下列要求：

1、订立合同：在招标文件规定的限期内与招标人订立工程总承包承包合同。

2、施工现场技术和管理人员。

（1）投标承诺及派驻现场的项目管理架构中全部技术和管理人员均为我公

司员工。

（2）根据本工程建设的实际需要适当设置的项目管理架构，委派的技术和

管理人员的数量、资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均满足本工程建设实施要求。

（3）在收到发包人进场通知的 3 天内，所有技术和管理人员全部到位，进

入现场办公，严格遵守茂名市建筑从业人员实名制管理相关规定。

（4）若因技术或管理人员未按投标承诺的人员和时间到位、或人员的实际

工作能力和工作表现达不到招标文件明确要求或投标文件的承诺、或工作态度存

在严重不足，不适应现场工作需要，我公司愿按发包人要求撤换不合格人员，并

保证后任人员的资质、资历、业绩及实际工作能力不低于前任人员的水平。

3、工期：保证尽一切力量确保投标承诺的工期。本公司充分了解和预计在

施工过程中，本项目可能会存在比正常项目更多的阻碍工期的情况出现，保证不

因自身原因导致实际工期超过合同竣工时间。

4、材料、设备：保证准备并供应充足的材料设备，按投标承诺的时间全部

按时到位。不因任何材料、设备因素阻碍工期而影响投标承诺的竣工日期。

5、质量、安全：保证实现本工程招标文件所确定的工程质量、安全目标计

划，落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且按茂名市有关文件及本工程招标文件文明

施工管理方案中的要求进行文明施工管理。

6、不发生出借资质、转包、违法分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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